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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篇 

法規 

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4 日 

台內移字第 1050960463 號 

修正「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二十四條條文及第二十一條附表一、第三十三條

附表二。 
附修 正「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二十四條條文及第二十一條附表一、第三十

三條附表二 

部  長 陳威仁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一條附表一、第三十三條

附表二修正條文 

第二十四條  大陸地區人民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長期探親： 
一、 為臺灣地區人民之未成年子女。 
二、 為經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之大陸地區人民之未成年親生子

女，年齡在十六歲以下或曾在十六歲以前申請進入臺灣地區者。 
   依前項規定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長期探親，停留至滿二十歲時，仍在臺灣地區就

讀五年制專科學校、一般大學或科技校院具有學籍者，於就學期間亦得申請進入臺灣

地區長期探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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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附表一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活動事由及停留期間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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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附表二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社會交流申請資格應備文件及機關審查權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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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